关于申报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“二品一标”

品牌创建补助项目(第二批)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<2021年市级农业标准化与“二品一标”品牌创建补助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武农办〔2021〕34号）《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市级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武财农〔2021〕345号）及《关于印发东西湖区<2021年市级农业标准化与“二品一标”品牌创建补助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现组织申报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“二品一标”品牌创建补助项目（第二批），请各街道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于2021年12月1日前提交相关申报资料，具体申报条件见申报指南（附件）。

附件：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“二品一标”品牌创建补助项目（第二批）申报指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市东西湖区农业农村局 
2021年11月24日
  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“二品一标”品牌

创建补助项目（第二批）申报指南

一、补助对象及标准

在我区注册登记的从事农产品生产、加工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协会、家庭农场和政府明文授权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，凡新认证“二品一标”农产品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按照上年度补助标准，予以补助：

1.2019年12月1日—2020年12月31日期间，已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新认证或续展的绿色食品证书。或者2020年申报但因疫情防控原因推迟获得绿色食品证书的，待证书取得后，可申请相应补贴。每个产品补贴2万元，每家补助总额不超过10万元。

2.2019年12月1日—2020年12月31日期间，通过中绿华夏新认证的“有机食品”并在市农业农村局备案的，截止2020年底前获证未补助的，每个产品补贴2万元，每家补助总额不超过10万元。
3.2019年12月1日—2020年12月31日期间，成功新申报农业农村部认证的“农产品地理标志”产品，但因疫情防控原因推迟获得证书的，待证书取得后，可获得补贴20万元。

二、补助程序

（一）符合补助条件的对象填写《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农业“二品一标”品牌农产品创建认证补助项目申报表》（附后）并附有关材料报相关街道。
（二）相关街道对申报单位原件材料进行审查后，于12月1日前以街道红头文件形式将补贴情况、《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农业“二品一标”品牌农产品创建认证补助项目申报表》、补助单位提交的相关资料复印件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局。
（三）区农业农村局按资金补助要求，在区政府网站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区农业农村局申请补助资金并拨付至相关街道办事处，相关街道负责拨付到相关单位。

三、补助单位应提交的相关材料

营业执照，“二品一标”证书复印件，《东西湖区2021年市级农业“二品一标”品牌农产品创建认证补助项目申报表》（附后）、关于“二品一标”申报的情况说明（注明申报日期及获证日期）。
四、申报要求
1.组织申报。街道农业主管部门组织本辖区的项目申报、证书收集，区财政部门与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对奖励标准、金额进行审核。

2.材料上报。各街道按要求组织相关单位申报，审核合格后于12月1日前报区农业农村局。
联系人：裴肖雄       联系方式：832106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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